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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购买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申报书
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项目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额敏县残疾人联合会制
2026年4月

填 报 说 明

1、 项目名称必须与公告中所购买的服务项目名称一致，为保证统一规范，请勿对申报书格式进行修改，填写内容请勿超过要求字数。
2、 申报单位应如实说明单位基本情况，详细填报项目实施方案，包括项目主要活动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详细资金安排、项目实施进度，预期项目解决的问题和达成的社会效益，并提出合理的宣传和总结方案。
三、资金预算应按提供服务内容、场次、受益对象的数量及费用标准编制，国家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；国家无相关规定的，费用标准应符合项目实际情况编制；资金支出应与为受益对象提供服务相关。










	额敏县“阳光家园计划”承接托养服务机构
申请审批表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26年   月   日

	机构名称：
	

	机构地址：
	

	登记注册机构及登记号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电话：
	

	机构场地权属：
	自建     租赁（租赁期：自   年  月 日-    年 月 日）

	占地面积（㎡）：
	
	建筑面积（㎡）：
	

	工作人员人数：
	
	托养总人数：
	

	智力、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人数：
	

	机构基本情况：

	

残联意见：
	

（盖章）
年     月    日



